
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采取相关措
施的通知

来源：财政部  发布时间：2025-07-10  浏览次数：167

 财库〔2025〕19号

各中央预算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
建设兵团财政局：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经批准，财政部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部分自欧盟进口
的医疗器械采取相关措施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采购人采购预算金额4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医疗器械（具体品目清单见附
件）时，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，在履行法定程序后，应当排除欧盟企业（不包括
在华欧资企业）参与。对于参与的非欧盟企业，其提供的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
占比不得超过项目合同总金额的50%。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仅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
能够满足采购需求的采购项目。

二、本通知自2025年7月6日起施行。施行之日前，涉上述措施的采购项目已经
发布中标、成交结果公告的，可以继续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不执行本通知规定的
措施。

附件：具体品目清单

　　财政部

　　2025年7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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